

洛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洛阳市财政局

洛卫农卫〔2015〕20号

洛阳市卫生计生委  洛阳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

补偿方案（2016年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卫计委（卫生局）、财政局，高新区、龙门园区农村和社会事务局，伊滨区社会事务局，市新农合补助管理服务中心，各市管定点医院：

根据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厅《关于做好201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豫卫基层〔2014〕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2016年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原洛阳市卫生局（代章）　　　洛阳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23日

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

（2016年版）

一、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保障适度，略有节余的原则。二是坚持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为主，兼顾受益面的原则。三是坚持便民利民的原则。

二、新农合基金分配和使用

（一）合理分配和使用基金

新农合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基金、大病保险基金、门诊统筹基金（含家庭账户资金、一般诊疗费支付资金）和风险基金，不再单独设立其他基金。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一般应不超过当年筹集的统筹基金总额（含往年结余）的25%（含风险基金）。

（二）明确基金补偿范围

新农合基金只能用于参合人员的医疗费用补偿。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新农合基金支付范围:

1．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2．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3．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4．因故意犯罪、酗酒、吸毒、自杀、自残、斗殴等造成的；

5．在境外就医的；

6．超出新农合报销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范围的。

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但第三人无能力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新农合基金按规定比例先行支付。新农合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三、门诊补偿政策

补偿模式仍实行门诊家庭账户与门诊统筹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其中农民个人家庭账户安排80—100元；门诊医疗费用统筹人均安排10-20元。家庭账户可在县（市、区）确定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使用；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难以满足参合农民需要的，县（市、区）可适度增补门诊家庭账户定点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范围由各县（市、区）确定。家庭账户资金可冲抵参合农民门诊、住院医疗费用自付部分。门诊统筹补偿不设起付线，补偿比例60%，年度个人门诊统筹封顶线80元，可在家庭成员间调剂使用。一般诊疗费新农合补偿按原有政策执行。
年度内门诊统筹基金（不含家庭账户资金）与大病统筹基金可调配使用。

四、住院统筹补偿政策

（一）基本补偿政策

1．市内住院就医补偿政策 

	医疗机构级别
	起付线（元）
	纳入补偿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
	补偿比例（%）

	乡级
	100
	医疗费用＞100元部分
	90

	县级
	Ⅰ类
	300
	300元＜医疗费用≤1500部分
	65

	
	
	
	医疗费用＞1500部分
	85

	
	Ⅱ类
	500
	500元＜医疗费用≤2000部分
	65

	
	
	
	医疗费用＞2000部分
	85

	市级
	Ⅰ类
	700
	700元＜医疗费用≤3000部分
	50

	
	
	
	医疗费用＞3000部分
	70

	
	Ⅱ类
	1000
	1000元＜医疗费用≤4000部分
	50

	
	
	
	医疗费用＞4000部分
	70

	驻洛

省级
	1500
	1500元＜医疗费用≤7000部分
	45

	
	
	医疗费用＞7000部分
	65


各县（市）可自主决定本统筹地区内县管定点医院的分类并报市局备案后予以调整新农合管理系统。

2．市外住院就医补偿政策

	医疗机构级别
	起付线（元）
	纳入补偿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
	补偿比例（%）

	乡级
	200
	200元＜医疗费用≤800部分
	70

	
	
	医疗费用＞800元部分
	90

	县级
	500
	500元＜医疗费用≤2000部分
	65

	
	
	医疗费用＞2000部分
	85

	市级
	Ⅰ类
	700
	700元＜医疗费用≤3000部分
	50

	
	
	
	医疗费用＞3000部分
	70

	
	Ⅱ类
	1000
	1000元＜医疗费用≤4000部分
	50

	
	
	
	医疗费用＞4000部分
	70

	省级
	Ⅰ类
	1000
	1000元＜医疗费用≤4000部分
	45

	
	
	
	医疗费用＞4000部分
	65

	
	Ⅱ类
	2000
	2000元＜医疗费用≤7000部分
	45

	
	
	
	医疗费用＞7000部分
	65

	省外
	2000
	2000元＜医疗费用≤7000部分
	45

	
	
	医疗费用＞7000部分
	65


（二）优惠补偿政策
1．起付线优惠政策。参合人员年度内在同级别医疗机构第二次及其以后住院的，可将起付线降为相应级别医疗机构起付线的50%。

2．市辖区内参合农民因同种疾病的同一个治疗周期转诊，凭转诊证明享受起付线优惠政策，从市内下级医院转到上级医院就医，上转患者实际起付标准为上级医院起付标准减去转诊医院起付标准，连续转诊患者不超过上级医院起付标准，下转患者不再支付起付线（详情见洛卫农卫〔2014〕3号）。

3．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儿童住院的，补偿起付线在规定的同级定点医疗机构补偿起付线基础上降低50％；参合人员在县级及以上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的，补偿起付线在规定的同级医疗机构补偿起付线基础上降低100元。

4．对符合条件享受两项及以上起付线优惠政策的参合人员，只能享受最高级别的一项优惠政策。

参合人员转诊至省内经县及县以上新农合管理部门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执行全省统一的补偿标准。统筹地区外设农民工定点医疗机构的，执行新农合服务协议规定的补偿标准。

5．鼓励和引导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服务。参合人员利用中医药服务的住院费用补偿起付线以上部分，补偿比例提高5%。中医药服务项目指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的临床治疗疾病所使用的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制剂和《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试行）》（豫卫农卫〔2010〕18号）明确的中医诊疗项目。

6．实行新农合定额补偿政策。根据《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常见病新农合定额补偿工作的通知》（豫卫基层〔2014〕5号）要求，将老年性白内障、剖宫产等25个常见病种住院医疗费用纳入新农合定额补偿，具体病种、治疗方法按《洛阳市卫生局关于转发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常见病新农合定额补偿工作的通知》（洛卫农卫〔2014〕18号）执行。参合孕产妇住院平产，在乡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实行限价内定额补助300元，在县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新农合定额补助450元。

7．实行母婴共享补偿。筹资时尚未出生，错过缴费时限而未能参合的分娩婴儿，出生当年可以凭患儿母亲身份证明、合作医疗证以及患儿出生医学证明或户口证明，以参合母亲身份享受新农合补偿，与参合母亲统一补偿标准，共用一个封顶线。

8．省外住院保底补偿。参合人员经转诊至省外各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实际补偿比例过低的，可将住院医疗总费用去除起付线后，按不低于30%的比例给予保底补偿。

9．提高重大疾病保障水平。对一次性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超过5万元的参合患者，新农合实行分段补偿，5万元以内（含5万元）部分按相应级别医疗机构规定比例补偿，5万～8万元（含8万元）部分按80%的比例给予补偿，8万元以上部分按90%的比例给予补偿，切实减轻重大疾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三）特殊补偿政策

1．非自然性疾病补偿政策：参合农民因非自然性疾病（意外伤害）住院就医，经界定调查符合新农合保障政策的，起付线按就医医院等级确定，补偿比例统一按45%的比例执行。界定调查难以明确致伤直接原因，能排除交通肇事、治安事件、刑事案件、工伤伤害、职业损害及第三方责任等情形的，补偿比例统一按30%执行。

2．乳腺癌等35种重大疾病按照省、市相关新农合重大疾病救治政策执行。

3．精神疾病补偿政策：精神病患者在各级精神专科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在扣除相应级别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后，新农合补偿比例在规定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
五、特殊疾病门诊补偿办法

（一）门诊一般慢性病补偿政策

门诊一般慢性病补偿政策按照《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一般慢性病补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洛卫农卫〔2014〕26号）执行。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情况，提高门诊一般慢性病保障能力和覆盖范围。
（二）特殊慢性病门诊补偿政策

新农合重大疾病门诊及特殊慢性病门诊救治病种补偿政策按照我市相关政策执行。

六、继续实行市内自主择医制度

全市执行市内自主择医（新农合定点医院）、非自然性疾病（意外伤害）调查备案、市外就医转诊备案、出市务工、走亲访友患病就近新农合定点医院就医备案等制度。有关市内就医住院报告（非自然性疾病24小时，自然疾病72小时）、出市务工及走亲访友期间（指本市行政区外）患病异地就医备案时限（7个工作日）不变。因同一疾病年度内多次转诊到市辖区外同一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第二次及其以后住院前往所在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备案即可（在即时结报医院住院的同时办理电子转诊），不再办理转诊证明。

七、新农合补偿封顶线

以当年实际获得的大病统筹补偿金额累计计算，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20万元/参合农民。
八、新农合大病保险实行省级统筹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豫政办〔2014〕109号）要求，自2016年起我市新农合大病保险纳入大病保险省级统筹，执行河南省统一的大病保险补偿政策。

九、本方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抄报：主管市领导

洛阳市卫生局办公室　　  　　　 　 　 　2015年12月23日印发
文件










